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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出证程序

第5.2 . 1条

出证官员职业诚信保障

证书签发应坚守职业道德规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出证官员遵守和保障职业诚信。

证书中应只包含出证官员能够准确和如实签发的具体细节。例如，不应要求证明某地区没有进

口国无需申报的疫病或出证官员不一定了解的其他疫病信息。对于证书签发后发生的不在出证官员

直接控制和监督下的事件，不得要求出证官员对此进行核证。

第5.2 .2条

出证官员

出证官员应：

1）  具有出口国主管部门签发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的授权；

2）  签发证书时，仅可就其确实了解的事项或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职能机构验证过的事项提供

证明；

3）  签字前应检查证书内容是否填写完整和正确。如需其他证明文件，出证官员必须在签字前已核

实或获得这些证明材料；

4）  与待证明的水生动物或水生动物产品在商务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并与相关商家无关联。

第5.2 .3条

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的编制

起草证书应遵循下列原则：

1）  证书设计应尽可能减少潜在的造假风险，包括使用唯一性标识数字或其他确保安全的方法。纸

质证书应含出证官员签字和证书主管部门公章。在多页证书的每一页上都应标明证书的唯一编

号、总页数及本页页码。电子出证程序也应具有类似的防伪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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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书用语应尽量简明易懂，且不失其法律意义。

3）  如需要，证书应以进口国语言书写，且采用出证官员能看懂的文字。

4）  出具证书应要求对水生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标识，除非无法标记（如发眼卵）。

5）  出具证书不能要求出证官员证明超出其知识范围或无法证实的内容。

6）  如有必要，向出证官员提交证书时应附上指导说明，说明证书签发前应进行的调查、实验和检

查等内容。

7）  证书文本不能涂改，由出证兽医签字并盖章的删除部分除外。

8）  签字和盖章的颜色应与证书印刷颜色不同，钢印章无需采用不同颜色。

9）  进口国只应接受证书原件。

10）  如原证书丢失、损坏、有误或原始信息不再正确，主管部门可另行签发、补发证书以取代原证

书。这种补发证书应由签发机构提供，并清楚说明原证书已由此补发证书取代。在补发证书上

应注明被其取代的原证书编号和签发日期。应将原证书注销，如可能，将其退还给签发机构。

第5.2 .4条

电子证书

1）  出口国主管部门可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直接将证书发送给进口国主管部门。

a）  电子证书出证系统通常应具有与商业组织的交互接口，供商业组织向出证机构提供相关商

品信息。出证官员可获得包括水生动物来源和实验室结果在内的所有必要信息。

b）  交换电子证书时，为充分利用电子数据交换，主管部门应使用国际标准化语言、信息结构

和交换协议。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UN / CEFACT）提供了关于标准化可扩

展标记语言（XML）中的电子证书以及主管当局之间安全交换机制的指导。

c）  应通过证书、加密技术、不可否认机制、受控和经审查的访问以及防火墙等数字认证来确

保电子数据交换方法的安全性。

2）  电子证书应与纸质证书内容相同。

3）  主管部门必须设置确保电子证书安全的系统，防止未授权个人或机构获取证书。

4）  出证官员对其电子签字的安全使用承担正式责任。

注：于1995年首次通过，于2015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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